
 1 

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

研商屠宰場內牛隻灌水判定標準專家會議紀錄 

 

壹、 時間：113年 10月 9日(星期三)下午 1時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(防檢署)1001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防檢署徐副署長榮彬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阮技正甫寬              

肆、 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單 

伍、 主持人致詞：略 

陸、 報告事項： 

案  由：有關國內牛隻屠宰場內發生牛隻屠宰前灌水乙案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113 年 8 月 12 日防檢署委託中央畜產會調派雅勝冷凍食品股

份有限公司北區聯合電動屠宰場(簡稱雅勝屠宰場)屠檢獸醫

師通報，渠於屠宰前依規定調閱監視錄影影像時，發現該場

屠宰工人於屠宰前對牛隻進行灌水情形，屠檢獸醫師即主動

通報防檢署桃園分署及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。 

    二、事發當日該屠檢獸醫師即依屠宰衛生檢查規則對該牛隻進行

屠後檢查，並依同規則第 15 條：「家畜屠體、內臟具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應切除該患部，其餘正常部分始得供食用；不能

或不為切除者，該屠體、內臟應全部判定不合格，不得供食

用：二十四、局部組織或內臟灌水者。」，經目視判定屠體並

無顯著異常，內臟全數切除後判定不合格廢棄。 

    三、防檢署隨後於 113年 8月 16日將行為人函送桃園市政府動物

保護處辦理，桃園市動物保護處已於 10月 7日依據違反動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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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護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款違反第 5條規定裁處行為人新臺

幣一萬五千元罰鍰；另針對雅勝屠宰場未盡監督之責，依畜

牧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7 款違反屠宰作業準則第 12 條第 5 款

規定，裁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。 

    四、農業部 113 年 10 月 4 日農護字第 1130072903 號函釋，依據

動物保護法(下簡稱本法)第 5條第 2項第 3款規定略以：「飼

主對於其管領之動物應避免其遭受騷擾、虐待或傷害」，另依

據本法第 6 條規定：「任何人不得騷擾、虐待及傷害動物」。

查對牛隻強迫灌水已屬故意傷害行為，違反者可依本法第 25

條或第 30條規定裁處，最高可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

併科新臺幣 2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金。 

決  定： 

     一、牛隻攝入大量水分時，依動物的生理機制，過多水分會由消化

道及泌尿道排出，僅少量水分進入到肌肉中，牛隻活體灌水，

不會影響到屠體肌肉品質，屠體經屠檢獸醫師判定合格，不涉

及食安問題。 

     二、牛隻活體灌水，並不會增加肌肉含水量，其經濟效益有限，牛

隻灌水行為是錯誤認知的陋習。 

       三、若屠宰場發生違反動物保護法情事，防檢署移請所在地動物保

護機關查處，同時副知農業部動物保護司督促所在地動物保護

機關儘速辦理裁處作業。 

     四、餘洽悉。 

柒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  由：有關牛隻灌水之判定標準案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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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 

一、 為防範牛隻於屠宰作業前有灌水情形，防檢署自 104 年起於

全國 13家牛隻屠宰場，全面於繫留區、剝皮區、人道致昏區

裝設監視錄影設備，由屠檢獸醫師依規定於屠宰作業前調閱

牛隻進場繫留影像，且防檢署及各分署每週抽查確認無不法

情事。 

二、 本次屠檢獸醫師主動發現並通報牛隻灌水不人道行為，是依

回放監視錄影確認屠宰工人有對該牛隻灌水之影像，據此進

行屠宰衛生檢查並依法令判定廢棄，惟實務上仍無明確判定

準則，可供屠宰衛生檢查人員於屠前檢查與屠後檢查時研判

牛隻是否遭灌水。 

三、 有關牛隻灌水後之活牛健康狀態及屠體內臟明顯徵狀之判定

標準，請專家提供專業意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依據牛隻生理特性，短時間自行攝入大量飲水不會有任何肉

眼可見之病變。 

二、 惟牛隻消化道遭外力灌入大量水分後，會造成腫脹破壞黏膜

組織，應依法得廢棄內臟 

三、 另屠宰時切開牛胃檢視，科學上並無法區隔大量灌水或正常

飲水，爰此無法明確訂定牛隻灌水之判定標準，仍應依屠宰

衛生檢查規定辦理。 

捌、 臨時動議：  

案  由：有關牛隻屠宰前灌水之裁罰基準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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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屠宰場內發生牛隻屠宰前灌水(活牛灌水)，已違反動物保護

法及畜牧法授權訂定屠宰作業準則。防檢署針對屠宰場未盡

監督之責，依畜牧法第 39條第 1項第 7款違反屠宰作業準則

第 12條第 5款規定，得對屠宰場裁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

萬元以下罰鍰。 

    二、有關違反屠宰場設置標準及屠宰作業準則裁罰基準，本署分別

於 91年 3月 12日訂定(針對違反行為，如附件 1)，及 108年

2月 21日農授防字第 1081504910B號公告修正「家畜家禽屠

宰違法案件裁罰基準」(針對特定違法行為，裁處強度較高，

並可停止部分或全部屠宰作業，如附件 2)。 

    三、建議修訂 108年「家畜家禽屠宰違法案件裁罰基準」，將牛隻

屠宰前灌水行為納入裁罰基準，明定依違規次數或違規樣態

之裁罰額度，請專家提供專業意見討論。 

決  議：牛隻於屠宰場屠宰前灌水部分，請防檢署修正家畜家禽屠宰

違法案件裁罰基準，提高第一次違法裁罰額度至 10萬元，再

犯者裁罰 15萬並停止部分或全部屠宰作業。 

玖、 散會：下午 2時 45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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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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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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